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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淮北市医疗
生育保险管理服务中心荣获

“省级医疗保障服务示范点”称
号，标志着医保中心在推进公
共服务体系建设、全面提升医
保经办服务标准化规范化水平
再上新台阶。

近年来，医保中心围绕政
务服务“一改两为”建设，不断
以人民满意为目标，以群众需
求为指引，紧扣党建品牌“阳光
医保 360 暖心服务 365”，全力
打造“来者心怡、办者心悦、用
者心安”的医保生态环境，实现

“一窗受理”“一网通办”“一站

服务”“一次办好”，深层次助推
医保经办服务提质增效，实现
为民服务再升级。

完善医保政务服务清单，
服务事项做到“零积压”。制
定《淮北市医疗保障经办政务
服务事项清单及办事指南》，
统一了 28 项医保常用业务的
服务标准，实现了办事环节和
办结时限的规范统一。持续
深化医保服务标准化规范化，
精简证明事项 7 项，可即时办
结 10 项，实现医保服务“同城
通办”。

推进医保经办数字赋能，
服务对象力求“零跑腿”。打造

“互联网+”医保服务平台，推进

线上线下双渠道深度融合，实
现医保服务“网上办”“掌上
办”，变“群众跑腿”为“数据跑
路”。现已开通“国家医保服务
平台”APP、微信公众号等 5 种
医保异地就医线上备案渠道，
参保群众可任意选择其中一种
方式,按照提示上传申请资料
自助办理备案，2个工作日内即
可完成业务办理。

健全医保服务网络，服务
方式实现“零距离”。建设“15
分钟医保服务圈”，将医保信息
查询、异地就医备案等36项高
频服务事项下沉至乡镇（街
道），村（社区）来办理，方便群
众“就近办”“身边办”，在全市

34 个乡镇（街道）和 419 个村
（社区）均设立医保服务站或服
务点，配备医保经办人员、联络
员或医保专员 500 余人，实现
市、县（区）、乡镇（街道）、村（社
区）全覆盖。

持续医保服务暖心办，服
务环境展现“新面貌”。加强医
保标准化窗口建设，设置党员
服务先锋岗，针对老年人、残疾
人等特殊群体开设绿色通道提
供指导和帮办服务，为群众提
供贴心暖心的医保服务。同
时，全面落实“好差评”制度，服
务评价体系“六公开”，不断提
升医保服务水平和群众满意
度。今年以来，医保办事服务

大厅共办结各类业务31000件，
满意率98.9%。

目前，我市实现与全国6.3
万家医疗机构异地就医直接
联网结算。截至 9 月底，全市
住院跨省直接结算总人次达
到 2.81 万人次，医保基金支付
39215.06 万元，与去年同期相
比 ，分 别 增 长 117.83% 和
92.48%；普通门诊跨省直接结
算总人次达到 8.08 万人次，医
保基金支付1010.51万元，与去
年 同 期 相 比 ，分 别 增 长
323.04%和207.84%。门诊慢特
病跨省直接结算总人次达到
0.2 万 人 次 ，医 保 基 金 支 付
86.02万元。

市医疗生育保险管理服务中心
获评省级医疗保障服务示范点

本报讯 为扎实推进集中带
量采购配套政策落实，缓解公立
医疗机构资金周转压力，确保医
疗机构与医药企业按时回款结
算，市医保局建立完善集采医保
基金专项预付机制，明确了预付
范围、预付比例、申请流程及监督
职责，推动集采医保基金专项预
付工作制度化、规范化。

全市参加国家组织药品和高
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工作、
精准报量并及时签订带量采购合
同的定点医疗机构，纳入医保基
金专项预付范围。

市、县医保经办机构按不低于
集中带量采购中选产品年度约定采
购金额的30%专项预付给医疗机构，

专款专用，作为医疗机构支付集中带
量采购中选产品货款的预付金。

参与集中带量采购的医疗机
构与医药企业签订采购合同后10
个工作日内，向市、县医保部门申
请集中带量采购医保专项预付
金。市、县医保部门在10个工作
日内，向有关医疗机构指定账户
一次性拨付预付金。

相关医疗机构应强化集中带
量采购医保专项预付金使用管
理，实行专账管理，专款专用，不
得挤占或挪作他用。医疗机构要
严格落实采购结算主体责任，按
采购合同与企业及时结清货款。
同时市、县（区）医保部门加强对
集中带量采购医保基金专项预付
工作的监督管理，对不按规定拨
付、挪用预付金等问题，按有关规
定严肃处理。

本报讯 今年以来，市医保局
坚持围绕“一改两为”要求，聚焦
门诊慢特病管理服务的堵点、难
点，持续优化门诊慢特病管理机
制，不断加强政策保障、优化经办
服务，逐步提升服务效能和群众
满意度。

扩大报销病种范围。扩大病
种认定和药品报销范围，全市基
本医疗保险门诊慢特病从原先的
48种增加至85种，包含医疗费用
较高的特发性纤维化等 11 种罕
见病。将慢特病门诊费用纳入大
病保险和医疗救助保障范围，大
大减轻慢特病患者负担。取消安
徽省基本医保慢特病门诊用药目
录限制，参保群众门诊治疗慢特
病、使用符合病情需要的国家基
本医保药品时，均可按规定享受
医保门诊慢特病报销待遇，改变
以往必须在门诊用药目录内才可
享受报销待遇的不便，进一步扩
大慢特病患者用药选择范围。

推动线上病种申报。在医院
现场申报的基础上，持续推动门
诊慢性病病种线上申报。参保患
者可随时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微信
小程序、“淮北医保”微信公众号
等渠道，自行申报门诊慢性病病
种，或由其家属远程操作线上代

为办理。申报资料实时推送至评
审专家后，对于符合认定标准的，
医保局予以审核确认并及时录入
信息系统，认定时间缩短 65%且
免收鉴定费用，实现“一次不用
跑”。自 2022 年 9 月开通线上申
报以来，已通过线上方式受理鉴
定合格门诊慢特病患者 4315 人
次。

取消定点医院限制。自2023
年8月1日起，取消门诊慢特病患
者只能选择一或两家医院作为门
诊慢特病治疗医院的限制，患者可
任意在全市154家有治疗能力的定
点医院治疗，无需办理变更手续，
发生的医疗费用医保基金均可以
按规定报销，让慢特病患者选择治
疗医院时，有更多选择性。

优化异地就医结算。加快完
善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明确
跨省异地就医人员分类，完善跨
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待遇政策，
在异地就医网上备案、住院和异
地安置人员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
算的基础上，开通高血压、糖尿
病、恶性肿瘤门诊放化疗、尿毒症
透析、器官移植术后排异治疗五
个门诊慢特病跨省直接结算。自
2022 年 10 月 1 日实施以来，基本
医保门诊慢特病累计报销233人
次，总费用 14.31 万元，累计支出
基金 9.03 万元，政策范围内报销
比例达65%。

本报讯 根据省医保局、省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药监局工
作要求，10 月 1 日起，我市新增
156 种中药配方颗粒纳入基金支
付范围，中药配方颗粒支付品种
达到499种，覆盖面进一步扩大。

调整后的《中药配方颗粒目
录》实行通用名管理，不区分生
产企业，省内省外企业生产的符
合国家或安徽省药监部门中药
配方颗粒药品标准的《中药配方
颗粒目录》内同通用名中药配方
颗粒，取得品种销售备案号获准
在安徽省内销售的，均可纳入基

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
险基金支付范围，做到符合条件
的“应纳尽纳”。本次新增的156
种中药配方颗粒中，有 18 种“国
标”配方颗粒、138种“省标”配方
颗粒，提升了参保群众医保用药
可及性，有力支持了中医中药发
展。

目前，市医保局已做好中药
配方颗粒编码调整、医保和医疗
机构信息系统更新维护工作，确
保将这项惠民惠企政策落实落
细。基本医保和生育保险基金支
付时，全省统一执行 30%的个人
先行自付比例；工伤保险基金支
付时，不设个人先行自付比例。

10月10日，市医保局工作人员

走上街头向群众讲解医保政策。

当日，市医保局开展“医保宣传

上街头”活动，通过面对面宣传、点

对点解答、手把手指导、零距离服

务，将最新医保惠民政策和最优咨

询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 摄影 记者 冯树风

通讯员 娄宇

2023年9月15日9时我市
参保缴费系统正式上线，全面
启动 2024 年度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现就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参保对象
1.具有本市户籍的城乡居

民；
2. 非本市户籍，持有本市

居住证在原籍未参加基本医疗
保险的城乡居民以及进城务工
参加职工医疗保险困难的城乡
居民；

3.各类在校学生。
已在外市参加下一年度居民

医保或已参加职工医保的参保人
员，原则上不允许重复参保。

二、参保缴费时间及待遇
享受期

2024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集中参保缴费期从2023
年9月15日开始，12月31日结
束。外出务工人员春节集中返
乡的，可以延长至 2024 年 2 月
28日。待遇保障期为2024年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逾期未

缴纳的将无法享受 2024 年度
医保待遇。

三、缴费标准
2024年度城乡居民个人缴

费标准为 380 元（执行全国最
低缴费标准）。对特困人员给
予全额资助，个人不缴费；对低
保对象给予定额资助 340 元，
个人缴纳40元；对返贫致贫人
口给予定额资助 300 元，个人
缴纳80 元；对防止返贫监测对
象给予定额资助 190 元，个人
缴纳190元。

四、参保缴费渠道
（一）去年已参保居民。无

需再做参保登记，直接缴费。缴
费方式：①通过微信小程序“安
徽税务社保缴费”、支付宝小程
序“社保缴费”，皖事通APP“更
多服务”中选择“税务服务”-“城
乡居民两险缴费”直接进入税务
系统缴费。②通过淮北医保微
信公众号选择“城乡居民（税务
系统）缴费”或“城乡居民（个人
共济账户）缴费”。③到户籍地
或居住地镇（街道）、村（居）委会

线下办理缴费。
（二）新参保居民。先参保

登记后缴费。参保登记方式:通
过淮北医保微信公众号线上自
助参保登记或到户籍地、居住
地镇（街道）、村（居）委会线下
办理参保登记；缴费方式同上。

新生儿：实行“落地”参保，
由新生儿监护人在孩子出生之
日起90天内完成缴费的，自出
生之日起享受待遇；超90天不
超过一周岁完成缴费的，自缴
费次日起享受待遇。

为避免新生儿断保、漏保，
2024年度城乡居民医保集中参
保缴费期开始后至 2023 年 12
月31日前出生的新生儿，应同
时缴纳2023年、2024年两个年
度的参保费。

咨询电话：
濉溪县医疗保障局：6080307
相山区医疗保障局：3199330
3199017
烈山区医疗保障局：4083516
4685129

杜集区医疗保障局：3364979
3367587
淮北市医疗保障局：3060329

咨询电话：
濉溪县税务局：6888302
相山区税务局：3193308
烈山区税务局：4686513
杜集区税务局：4016223

淮北市医疗生育保险征缴稽
核中心

2023年9月15日

本报讯 “十分感谢医保窗口
的工作人员，她们的敬业精神和良
好的工作态度让我深受感动。”市
民耿先生在感谢信中这样写道。

近日，耿先生通过手机平台
缴纳医保参保费用多次失败，便
来到相山区政务服务中心医保窗
口咨询情况。工作人员胡秋红和
于晓敏了解到耿先生去年在杜集
建档参保后，向他详细解释了参
保缴费不成功的原因，并同税务
部门协同，为耿先生现场办理参
保缴费业务。工作人员的热情服
务让耿先生非常满意。为了表达

感谢，耿先生特意写了一封感谢
信送来，表达了对窗口工作人员
热情、优质服务的肯定与赞扬。

一直以来，相山区医保局定
期组织各级医保经办人员开展相
关业务培训，重点针对参保缴费
程序、医保待遇政策等方面进行
指导，要求窗口部门、基层一线干
部熟悉政策规程和待遇政策，做
到参保登记、缴费全流程网上办
理，变“群众跑腿”为“数据跑路”，
为群众提供更高效优质的医保服
务。这一封感谢信既是荣誉，亦
是鞭策。该局将以持续提升群众
满意度为导向，以创新工作方法
为动力，实实在在地为群众办事。

市医保局“四明确”扎实推进
集采医保基金专项预付工作

我市持续优化
门诊慢特病管理机制

我市新增156种中药配方颗粒
纳入基金支付范围

窗口服务暖人心 群众送来感谢信

医保宣传上街头
服务群众零距离

淮北市2024年度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系统上线公告

淮北医保微信公众号

安徽税务社保缴费

支付宝二维码

参保登记

缴 费

安徽税务社保缴费微信码

濉溪县医保中心“三心”提升医保服务质效

本报讯 濉溪县医保中心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践行“中国医保
一生守护”的服务理念，深化“放管服”
改革，提高硬件建设水平和软件服务能
力，大力提升医保窗口服务质效，切实
增强人民群众在医保领域的获得感、幸
福感和安全感。

县医保局优化服务环境，建设标准
办事大厅，让群众舒心。严格落实《国

家医疗保障经办大厅设置与服务规
范》，400 平方米医保办事大厅投入使
用，七大功能服务区科学设置，合理布
局，基础设施设备一应俱全，建成让群
众体验舒心的服务环境。今年1-8月份
办事大厅共接待群众23000余人次。

县医保局提升服务质效，打造优质
服务窗口，让群众顺心。开展业务培
训，提升窗口工作人员政策理论和业务
知识水平；开展礼仪培训，规范服务人
员仪容仪态、行为举止、服务用语；开展
窗口工作人员月度考核评比，评选服务

明星，激发工作人员为民服务自豪感；
落实“好差评”制度，优化营商环境，实
行“一窗通办、一站服务、一次办好”的
综合服务模式，让群众体验顺心的服务
流程。今年1-8月份办事大厅共办结各
类业务22230件，非常满意21445件，满
意785件，满意率100%。

县医保局做好民生实事，畅通投诉
举报渠道，让群众放心。严格执行全市
统一的医保待遇和经办规程，不越红
线、不触底线，全面开通基本医疗保险
门诊慢性病病种申请线上办理途径，自

今年7月起，对部分慢性病病种实行慢
性病待遇“免申即享”“即申即享”。截
至目前，慢性病线上办理775件，“免申
即享”“即申即享”共办理827件。实行
自行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异地就医“自助
备案”，1-8 月份，“自助备案”办理 780
件，电话自助备案3350件。办事大厅设
立投诉箱、意见簿，公布监督电话，对群
众投诉举报做到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
音，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监督，及时解决
群众诉求，让群众体验放心的办理结
果。

■ 见习记者 李雯雯

通讯员 杜春琳 张雨晨

■ 记者 王陈陈 通讯员 李峰

■ 记者 王陈陈 通讯员 石蕊

■ 记者 王陈陈 通讯员 刘炳坤

■ 见习记者 李雯雯

通讯员 张明

■ 通讯员 周婕


